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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长沙招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之全

资子公司长沙招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招尚” ）拟向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泰康资产” ）申请债权融资人民币10亿元，融资期限为10年。 本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的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2023年4月11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

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

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

为456.70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34.80亿元。本次

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沙招尚成立于2022年7月14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智恒；注册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银杉路1号501；本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咨

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

管理;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长沙招尚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02,259万元，负债总额302,793万元，净

资产-534万元；2022年，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34万元。 截至2023年4月30日，资产总额449,719万

元，负债总额255,650万元，净资产194,069万元；2023年1-4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96万元。该公

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长沙招尚向泰康资产申请的10亿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意见

长沙招尚因项目建设需要，通过融资补充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长沙招尚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为

546.1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3.7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9.2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8.77%；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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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2023年5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5月31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14名，实际参会董事

14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朱江涛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意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朱江涛

先生为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朱江涛

先生的执行董事任职资格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审核，任期自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

至第十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2023年6月27日（周二）召开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基本规定》。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董事会授权审计委员会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政策、流程及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的议案》。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批不良资产处置的议案》。

同意：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1.朱江涛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2.招商银行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附件1：朱江涛先生简历及相关信息

朱江涛先生，1972年12月出生，本公司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 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2003年1月

加入本公司，2007年12月至2020年7月历任本公司广州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重庆分行行长，本公司信

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20年7月起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2021年9月起任本公司副

行长。

除上文所述外，朱先生于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位或有其他重要任职及资

格。 除上文所述外，朱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无任何关系。 朱先生与本

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期，朱先生持有本公司198,800股A股，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若朱先生获选为本公司执行董事， 其酬金将根据本公司董事会通过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确定 （具体薪酬可参阅本公司年

报）。

附件2：

招商银行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招商银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招商银行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聘事宜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朱江涛先

生作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其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及选聘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仕雄、李孟刚、刘俏、田宏启、李朝鲜、史永东

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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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5月30日、2023

年5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5月30日、2023年5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

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此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主要布局燃气安全、园区和企业通用安全、警务

安全及多场景城市安全领域，不涉及市场近期传闻脑机接口业务，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或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5月30日、2023年5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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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能源供应链” ）持有新智

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176,841,07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5.05%。 本次为原质押予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36,680,000股股份到期后再

次进行质押展期，其占新奥能源供应链持有公司股份的20.74%；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

新绎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268,586,89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4%。 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后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股份累计

质押76,6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8.55%，占公司总股本的15.20%。

一、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的通知， 新奥能源供应链将其持有的36,

680,000股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是 36,680,000 否 否

2023/5/3

0

2024/5/3

0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74% 7.27%

自身生

产经营

注：前次质押情况详见《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27）。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

押后累

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

司

176,

841,072

35.05

%

76,680,

000

76,

680,

000

43.36

%

15.20% 0 0 0 0

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1,041,

252

6.15

%

0 0 0.00% 0.00% 0 0 0 0

天津新绎德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21,760,

879

4.31

%

0 0 0.00% 0.00% 0 0 0 0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666,

443

3.70

%

0 0 0.00% 0.00% 0 0 0 0

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14,507,

253

2.88

%

0 0 0.00% 0.00% 0 0 0 0

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5,770,

000

1.14

%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68,

586,899

53.24

%

76,680,

000

76,

680,

000

28.55

%

15.20% 0 0 0 0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源”、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３

号）。 《江苏康力

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

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

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海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１１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

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为“

Ｃ２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年修订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公司属于“

Ｃ２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

娱乐用品制造业”中的“

Ｃ２４４３

健身器材制造”。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３４．８７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０．１１

元

／

股对应的

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

薄后市盈率为

３３．００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Ｔ

日），网上申

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

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

Ｔ＋２

日）公告的《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

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

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６６７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４０．１１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

缴款日期

Ｔ＋２

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邳州市炮车街道办事处高新技术产业园滨湖大道北侧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６８７９６６９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８８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９９９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９８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环宇” 、“发行人” 或“公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

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

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航天环宇

（二）扩位简称：航天环宇科技

（三）股票代码：688523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688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88万股

二、风险揭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 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科创

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

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 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40,688.00万股。上市初期，

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至 36 个月，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 航天环宇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股份锁定期为

12个月，网下比例限售股份锁定期为 6 个月。 公司本次上市

的无限售流通股为 3,383.822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 8.32%。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

风险。

（三） 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

所属行业为“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 ，截至 2023年 5 月 19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1.41 倍。

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T-3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

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非

前 EPS

（元 /股）

2022年扣非

后 EPS

（元 /股）

T-3日股票收

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扣非后）

300696.SZ 爱乐达 0.7253 0.6960 24.06 33.17 34.57

300775.SZ 三角防务 1.1372 1.1237 35.46 31.18 31.56

300900.SZ 广联航空 0.7087 0.6626 28.74 40.55 43.38

002933.SZ 新兴装备 -0.4923 -0.5819 30.38 — —

688685.SH 迈信林 0.3797 0.3058 19.91 52.44 65.11

均值 - - - 39.34 43.6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数据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

（T-3）。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2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2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2023 年 5

月 19日）总股本。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21.86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

市盈率为：

1、65.24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69.9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72.5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77.7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

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21.86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77.72 倍， 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

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存在未来

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

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

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

追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

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

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

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

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完小

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杏康南路 6号

联系人：李嘉祥

联系电话：0731-889076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31-88954790

3、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

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发行人：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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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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